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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文件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宁医保〔2024〕1号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 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局转发省医保局 省人社厅关于执行
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

保险药品目录(2023年)》的通知

市医保中心、市医保稽核与信息中心、社保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医保局、人社局，有关定点医药机构：

现将《省医保局 省人社厅关于执行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

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(2023年)〉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3〕

10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我市意见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严格执行目录。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
险药品目录(2023年)》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正式执行。自新版国

家药品目录正式执行起，原先的国家药品目录同时废止。纳入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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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伤保险可支付的药品范围与我省基本医保可支付范围保持一

致，同步调整。《2023年国家药品目录》文件可在国家医保局官

网下载。请各单位按照有关要求，严格执行好新版药品目录。

二、做好信息系统维护。市医保中心要加强与省医保中心对

接联系，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，按时维护更新药品编码，指导

各医保管理部及定点医疗机构及时调整信息系统，进一步梳理系

统历史数据，对照新版目录准确更新完善系统药品信息，推动新

版药品目录按时落地，确保正常支付就医群众相关药品待遇。

三、加强国谈药品配备管理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药

品临床合理使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，建立院内药品配备与医

保药品目录调整联动机制，根据功能定位、临床需求和诊疗能力

等对本医疗机构用药目录进行调整和优化。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

根据临床需要将国家谈判药品(含竞价药品，下同)及时增补进医

疗机构用药目录并组织采购、配备、使用，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、

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数量限制、绩效考核指标、已纳入“双通道”管

理等为由影响临床必需国家谈判药品的配备使用，做到应配尽配，

合理使用。

鼓励将价格不高于竞价药品和国家集采中选药品支付标准

的同通用名其他药品优先纳入定点医疗机构配备范围，支持临床

优先使用，减轻患者负担。

市、县医保部门应将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《2023年药品目

录》执行起 2个月内召开药事会议研究药品配备情况、国家谈判

药品配备率和使用率、《2023年药品目录》执行情况等纳入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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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、评价内容和协议管理，推动《2023年药品目录》落地

见效。

四、规范完善药品支付管理。《2023年国家药品目录》药品

按照我省医保药品支付相关规定纳入基金支付范围，目录内药品

属于我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用药的，纳入门诊特殊病种

用药支付范围。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 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 1月 2日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 市财政局、卫健委、市场监管局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2日印发


